
都市設計審議暨建造執照預審聯席審議會議程序都市設計審議暨建造執照預審聯席審議會議程序
都市設計審議案件涉及建造執照預審案件辦理方式簡化內容說明

簡化前

提出申請
建造執照
預審會議

都市設計審議
幹事會 / 工作小組

都市設計
審議委員會

核定 及
申請建照

標準程序

簡化前

預審會議 幹事會 / 工作小組 審議委員會 申請建照

*簡易程序

都市設計 核定 及
標準程序

簡化後

都市設計審議暨建造執照預審

簡化約減少2個月審議時間

提出申請
都市設計

審議委員會
核定 及

申請建照

*簡易程序

都市設計審議暨建造執照預審
聯席審議(幹事會/工作小組)

彰化縣都市設計審議作業程序
五、都市設計審議案件之作業程序分為標準程序及*簡化程序（如附件一及附件二）。五 都市設計審議案件之作業程序分為標準程序及 簡化程序（如附件一及附件二）

下列申請案件得採用*簡化程序：
（一）私有建築基地面積小於八百平方公尺者。
（二）公有建築物新、增、改、修建之樓地板面積小於一千平方公尺者。
（三）容積移轉案件，接受基地所接受之樓地板面積合計小於一千平方公尺者。


